
怀疑买了事故车要求退一赔三
法院：没证据证明车行隐瞒车辆状况，不支持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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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这段时间我经常感冒，到药店拿药
吃，前后花了好几百，听说现在去医院拿感冒
药或者化验血也能报销了，具体是如何报销
的？

答复：一个自然年度内,参保职工在一
级及以下、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符合医保政策规定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起
付标准为200元、400元、600元；在职职工
报销比例为80%、70%、60%，退休人员在
上述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在职职工、退
休人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提高至5000元、
6000元。在我市普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实行即时结算，本人只要支付个人自负部
分即可。

咨询：我家属上个月确诊了系统性红斑
狼疮，如果办理慢性病的话，请问什么时间能
享受门诊报销待遇？

答复:参保人员经住院治疗确诊疾病
的，待遇起始日期为出院次日；经门诊确诊
疾病的，待遇起始日期为确诊当日。在烟台
市定点医院确诊的，可以到医院医保办公室
咨询办理；在异地医院确诊的，可以通过“爱
山东APP”网上办理、邮寄办理或医保经办
机构现场办理。

咨询：父母前段时间去西安游玩，突然感
冒在当地医院门诊拿的药，当时都是自己付
的，没联网结算，现在应如何报销？

答复：您在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
规医疗费用未直接联网结算的，个人全额支
付后，线上通过“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
众号，点击“医保服务-办事大厅-我要办
事-异地就医手工报销申报-在线办理”，线
上填写信息，提交材料，办理费用审核和报
销工作；线下在烟台市范围内就近选择代传
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费用审核和代传报
销工作。报销时，需提供医疗费用票据原
件、医疗费用明细清单、就诊记录等材料。

张孙小娱 衣宝萱

异地就医
没联网结算怎么报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了消费者遭受经营者欺诈
可向经营者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

一般而言，二手车交易中关于经
营者欺诈行为的成立须满足以下两个
要件：一是经营者有故意隐瞒车辆瑕
疵或故意告知虚假情况的行为；二是
经营者隐瞒的信息属于可能影响车辆
性能或者对车辆价值产生较大影响，
致使当事人产生错误认识。

在举证责任上，通常由消费者提
供初步证据，证明经营者隐瞒了重要
的真实信息或告知了虚假信息，且这

些信息可能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主
要功能或基本用途，进而影响消费者
的选择权。经营者则需证明自己不存
在欺诈行为或故意，即证明其已尽到
告知义务，所隐瞒的信息不属于重大
瑕疵，或者消费者是基于其他原因而
非基于错误认识作出购买决定。在上
述案件中，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在销
售车辆时对其隐瞒了车辆的真实情
况，或告知了虚假信息，也未举证车辆
存在的瑕疵影响到车辆性能，因此其
诉请未得到支持。

法官提醒消费者，在购车时应当

签订正规的购车合同，对车辆状况（如
非事故车、非泡水车、非火烧车、非盗
抢车）、质保期、车辆里程数、违约责任
等重要内容在合同上载明，在购车后
如果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即可依据合
同约定向销售商主张权利。

如果合同没有约定，则要提供充
足的证据证明销售商在销售时以虚假
陈述、隐瞒车辆重大瑕疵等手段，诱使
消费者购车，据此才能认定销售商构
成消费欺诈。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2023年 8月，王某在李某经营的
车行选中一辆二手别克轿车，双方经
协商签订了一份《车辆转让协议书》，
约定李某将该辆二手旧车转让给王
某，转让款为1.9万元。协议中明确车
辆属于二手旧车，载明了车辆的发动
机号、初始登记时间等信息。此外，还
约定了买方当场验车无误并交订金或
车款后，不得以任何借口不买或卖方
不卖，违约方应赔偿对方1万元。王
某验车后向李某交付购车款1.9万元，

李某将车辆及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
证等相关证件按约交给了王某。根据
记载，该车辆的初始登记时间是2011
年3月，先后已更换过几任车主。

王某使用近半年后，认为车辆烧
机油、没有质保且车零部件换过，怀疑
是事故车，遂电话联系李某要求退车
返款。李某回复，其卖给王某的是老
旧车，在卖车时已明确告知车辆没有
质保，车也是王某自己看后认可才买
的，并否认是事故车，不同意退车返

款。
双方协商未果，王某将李某起诉

至法院，以李某隐瞒车况存在欺诈为
由，诉请要求撤销车辆转让协议、李某
返还购车款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支付车款的三倍赔偿金。

法院受理后根据王某提供的李某
住址及电话均联系不到李某，故采取
公告方式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庭审时
李某未到庭。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李某销售的
涉案车辆系更换过几任车主、车龄达
十几年的旧车，在销售给原告时，被告
已明确告知了不能提供质保的事实。
原告明知以上事实，在验车后以1.9万
元的价格购买并签订《车辆转让协议

书》，该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内
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原告认为被告在销售时存在欺诈
行为，但从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
原告提供录音通话内容等证据来看，
无法证明被告在销售涉案车辆时，对

原告隐瞒了车辆的真实情况。
原告认为涉案车辆系事故车无法

正常行驶，却没有提供专业的检测报
告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客观上对
其实施了欺诈行为。因此，法院以证
据不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经营者欺诈行为成立须满足两个要件

法官说法

怀疑买到事故车要求3倍赔偿

近年来，随着汽
车交易增多，二手车交
易市场日益繁荣，在成
交量增长的同时，引发
的诉讼纠纷也逐年上
升。买家购买二手车
后发现车辆存在问题，
卖家是否就构成欺
诈？买家是否可以依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要求卖家给予3倍
赔偿？近日，莱阳法院
发布一起典型案例，因
为买家未能举证证明
车行隐瞒车辆真实情
况，其3倍赔偿主张被
驳回。

买家无法证明车行隐瞒车辆实情

12月4日是我国第十一个“国家宪法
日”，芝罘区人民法院开展宪法宣誓活动，弘
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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